关于开展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校级比赛的通知

各学院：

     为了激发我校学生的创造力，培养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以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推动我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根据《教育部关于举办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教高函[2015]4号）精神，经研究，决定开展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级比赛（以下简称校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进一步激发高校学生创新创业热情，展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教育部定于2015年5月至10月举办以“‘互联网+’成就梦想，创新创业开辟未来”为主题的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把大赛作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引导各地各高校主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切实提高高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二、校赛主题
聚焦聚神聚力“互联网+”，创新创造创业创未来
三、组织机构
本次校赛设立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校赛组委会），由学校分管领导担任主任，学生工作部（处）、教务处、研究生工作部、校团委等部门作为成员单位。
四、参赛项目要求
参赛项目要求能够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行业产业紧密结合，培育产生基于互联网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以及推动互联网与教育、医疗、社区等深度融合的公共服务创新。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一）“互联网+”传统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含一二三产业）领域应用的创新创业项目；
（二）“互联网+”新业态
基于互联网的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创新创业项目，优先鼓励人工智能产业、智能汽车、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互联网金融、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大规模个性定制等融合型新产品、新模式；
（三）“互联网+”公共服务
互联网与教育、医疗、社区等结合的创新创业项目；
（四）“互联网+”技术支撑平台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创业项目。
参赛项目内容须健康、合法，无任何不良信息。参赛项目所涉及的发明创造、专利技术、资源等必须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或物权，报名时需提交完整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所有人书面授权许可书、项目鉴定证书、专利证书等。抄袭、盗用、提供虚假材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一经发现即刻丧失参赛相关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对于已注册运营的项目，在报名时需提交单位概况、法定代表人情况、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
五、参赛对象
本次校赛分为创意组和实践组。

创意组参赛条件：申报人是团队负责人或创业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我校全日制在校生；团队尚未正式注册或注册时间晚于2015年5月1日。
实践组参赛条件：按申报人是我校全日制在校生和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分为在校生实践组和毕业生实践组。申报人是创业企业法定代表人，且创业企业在2015年5月1日前已注册。
以创新创业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允许跨校组建团队，但要求团队负责人是我校学生，每个参赛团队成员不少于3人。
六、比赛方式
本次校赛采用预赛和决赛二级赛制，通过校赛预赛遴选出9个创新创业团队（其中，3个创意组团队，3个在校生实践组团队，3个毕业生实践组团队）进入校赛决赛。在校赛决赛的基础上，结合比赛情况及项目发展潜力，推荐优秀创新创业团队晋级省级复赛。
七、大赛奖励
本次校赛设一等奖3名，奖金各3000元；二等奖3名，奖金各2000元；三等奖3名，奖金各1000元。
八、赛程安排
（一）参赛报名
1. 报名时间为2015年6月17日至7月15日。参赛团队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http://cy.ncss.org.cn）进行报名，也可通过大赛移动端报名(下载大赛APP或订阅大赛微信公众帐号，相关二维码见附件)。
2.参赛团队须同时向学校提交的参赛材料为项目计划书和一分钟展示视频。实践组参赛团队还需提交组织结构代码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其他佐证材料（专利、著作、政府批文、鉴定材料等）。参赛材料按以下要求提交至校赛组委会，具体为：
（1）书面材料：项目计划书一份（组织结构代码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其他佐证材料附后），使用A4纸双面打印装订。
（2）电子版：包括一分钟展示视频及项目计划书电子版。视频格式应为常见格式（如rm、rmvb、wmv、avi、mp4、3gp、mkv等），需保证画面流畅，声音清晰，大小不超过1G。项目计划书电子版为PDF文件，大小不超过30Mb。
（3）请将书面材料和电子版材料（用U盘拷贝）于7月15日之前交到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二）校赛预赛
时间为2015年7月20日。由校赛组委员组织评审专家对参赛团队的项目计划书、一分钟展示视频及其他佐证材料进行评审。
（三）校赛决赛
时间为2015年7月28日。由预赛各组前3名的参赛团队晋级决赛。决赛采用现场创业项目展示（6分钟）和现场答辩（4分钟）的方式，由评委现场打分，现场评奖。
九、工作要求
各学院、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通过多渠道做好此项赛事的宣传，让更多的在校生和毕业生了解大赛，要积极动员入驻创业孵化基地和各级各类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创新创业团队踊跃报名，充分展示我校的创新创业工作成果。各学院须为在校生和毕业生参与竞赛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支持，为每个参赛团队配备指导老师。同时，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积极推进我校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和实践，不断提高我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水平，推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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